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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002251           公告编号：2016-027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5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2016年度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5 年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为：（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

劳务的关联交易。（2）关联租赁。（3）关联方资金拆借。（4）关联担保。其中购

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发生的金额为 3,609.83 万元、关联租赁发

生的金额为 6,081.9751 万元、关联方资金拆借发生的金额为 16.2177 亿元。 

2016 年公司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有：（1）购销商品、提供和

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2）关联租赁。（3）关联方资金拆借。（4）关联担保。购

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预计发生的金额为不超过 2,500 万元（具

体以实际发生额为准）、关联租赁预计发生的金额为不超过 1.4850 亿元（具体以

实际发生额为准）、关联方资金拆借预计发生的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具

体以实际发生额为准）。如 2016 年公司与关联方新发生了其它关联交易，公司将

及时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并公告。 

公司2015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2016年度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王填先生、钟永利先生、刘亚萍女士已回避表

决。 

该事项尚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步步高投资集团”） 

成立时间:2003 年 2 月 20 日 

注册资本:11,76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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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张海霞 

注册地：湘潭市岳塘区荷塘乡政府办公楼 2 楼东头 

经营范围：投资商业；普通货物运输（不含危险及监控化学品）；物业管理；

仓储保管；商品配送；农副产品加工；政策允许经营的进出口业务（以上涉及许

可经营项目的凭许可证经营）。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步步高投资集团的总资产为 2,145,305.72 万元，

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为 258,562.6 万元，2015 年度主营业务收

入 1,483,464.84 万元，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7,769.93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步步高投资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持有本公司 302,535,517 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8.84%。 

履约能力分析：步步高投资集团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财务状况良好，履约

能力强，不存在重大履约风险。 

2、步步高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步步高置业”） 

成立时间: 2005 年 5 月 17 日 

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曲尉坪 

注册地： 湘潭市九华经济开发区富洲路 98 号九华服务大楼 12 层 1209 号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产销售，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城镇化建

设，市政建设，新农村建设，酒店经营管理，商业经营管理，房屋及柜台租赁建

设。（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步步高置业的总资产为 596,599.41 万元，净资

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为 2,686.3 万元，2015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60,644.08 万元，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6,507.72 万元。（以

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步步高投资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持有本公司 302,535,517 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8.84%。步步高置

业为步步高投资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步步高置业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财务状况正常，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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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不存在重大履约风险。 

3、重庆市合川区步步高宝川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步步高宝川置

业”） 

成立时间:2013 年 10 月 21 日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梁 

注册地：重庆市合川区合阳办将军路 80 号 2 幢 2-2-1 号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步步高宝川置业的总资产为 71,151.68 万元，

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为-456.97 万元，2015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为 4,318.73 万元，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110.03 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步步高投资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持有本公司 302,535,517 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8.84%。步步高宝

川置业为步步高投资集团的全资孙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公司及步步高宝川置业的财务状况正常，且该关联交易符合

交易双方的商业利益，有利于各方的长期稳定发展。因此，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

重大履约风险。 

4、吉首市新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首新天地公司”） 

成立时间:2006 年 6 月 8 日 

注册资本 88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梁 

注册地：吉首市武陵东路军分区大院 A 栋 5 楼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吉首新天地公司的总资产为 32,408.81 万元，

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为 -123.98 万元，2015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为  7,708.74 万元，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940.32 万元（以

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步步高投资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截至 201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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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持有本公司 302,535,517 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8.84%。吉首新天

地公司为步步高投资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公司及吉首新天地公司的财务状况正常，且该关联交易符合

交易各方的商业利益，有利于各方的长期稳定发展。因此，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

重大履约风险。 

5、郴州步步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郴州步步高”） 

成立时间: 2012 年 5 月 21 日 

注册资本:：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周梁 

注册地： 郴州市北湖区国庆北路 3 号（中国工商银行北湖支行办公楼 8 楼） 

经营范围： 房地产投资与经营管理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郴州步步高的总资产为 25,358.78 万元，净资

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为 500 万元，2015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0 万元，

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0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步步高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持有本公司 302,535,517 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8.84%。郴州步步高为步

步高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郴州步步高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财务状况正常，履约能力

强，不存在重大履约风险。 

6、湖南如一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如一文化”） 

成立时间： 2012 年 6 月 28 日 

注册资本：2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陈志强 

注册地：吉首市武陵东路金天假日酒店 9 楼   

经营范围：各类广告代理、制作及发布，婚礼庆典、会务服务，表演策划，

舞台造型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展览展示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金融、证券、期货信息），企业管理咨询（除经纪），礼仪服务、摄影摄

像服务（不含影视制作等限制项目），网站建设与服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证可

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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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如一文化的总资产为  2,106.08 万元，净资产(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为1,904.85  万元，2015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3,084.94 万元，

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604.85   万元（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如一文化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如一文化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财务状况良好，履约能力强，

不存在重大履约风险。 

7、广西禾唛餐饮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0 年 3 月 27 日 

注册资本：1743 万元 

法定代表人：钟永利 

注册地：南宁市江南区金凯路 96 号见隆工业园综合服务楼 208 号房  

经营范围： 制造、生产、加工和出售食品、饮料；提供快餐服务、饮料及

冷饮服务和其他餐饮服务；提供送餐服务；经营和出售礼品、优惠卡（以上项目

仅供分支机构经营）；提供经营管理、营销、市场、生产等咨询服务；出租或转

租全部或部分现有营业场地。( 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禾唛餐饮的总资产为 10036 万元，净资产(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为 2028 万元，2015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 23423 万元，净利

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537.5 万元（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禾唛餐饮为广西广乐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钟永

利先生持有广西广乐投资有限公司 90%股份。钟永利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94,715,588 股，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履约能力分析：禾唛餐饮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财务状况良好，履约能力强，

不存在重大履约风险。 

 

三、2015 年发生的关联交易 

1. 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1) 明细情况 

1) 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6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湖南聚华辉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580.02 万元 5,599.47 万元 

注：湖南聚华辉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已注销。 

2) 出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步步高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向其提供广告代理、策划执行 1,999.90 万元 1,934.71 万元 

步步高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出售商业预付卡 29.91 万元 200.27 万元 

 

2. 关联租赁情况 

（2）关联租赁情况 

本公司作为出租方： 

单位： 元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本期确认的租赁收入 

广西禾唛餐饮有限公司 场地租赁 1,517,090.33 

本公司作为承租方： 

单位： 元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本期确认的租赁费 

步步高投资集团 
金海大厦（包括负一楼、地面 3－6

层） 
1,944,000.00 

步步高投资集团 金海大厦地面 1－2 层 1,944,000.00 

步步高投资集团 康星大厦(建设北路 2 号一、二层) 2,451,600.00 

步步高投资集团 湘潭市建设南路一至八层 5,530,410.00 

吉首市新天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步步高置业新天地（吉首）项目负

一至六夹层 
23,400,269.28 

重庆市合川区步步高宝川

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合川区合阳办合阳大道 2 号

负一层至六层 
24,032,381.14 

合  计  59,302,660.42 

关联租赁情况说明 

本公司子公司租赁步步高投资集团所有的位于于湘潭市建设南路一至八层物业，约

61,449㎡。租赁期限为10年，计租起始日为2015年11月1日。第1—3年租赁费用为人民币45

元/月/平方米；第4—6年租赁费用为人民币55元/月/平方米；从第7年开始每3年租赁费用递

增5%。公司在物业交付后五个工作日一次性向步步高投资集团支付1-3年的租赁总费用。

2015年11月已向步步高投资集团预付租赁费10,000,000.00元，截至2015年12月31日，预付步

步高投资集团的租赁费余额为4,469,590.00元。 

 

本公司子公司吉首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租赁吉首市新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吉首新天地公司）所有的位于湖南省吉首市武陵东路的步步高置业·新天地（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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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项目附一至六夹层（部分物业），约54,167.29m
2，该物业为准精装修房。租赁期限为

10年，计租起始日为2014年1月1日。第1—3年租赁费用为人民币 36元 /月/平方米。第4—6

年租赁费用为人民币45元 /月/平方米，从第7年开始每3年租赁费用递增5%，公司在物业交

付后五个工作日一次性向吉首新天地公司支付前3年的租赁总费用，2013年11月已向吉首新

天地公司预付租赁费9,072.00万元，截至2015年12月31日，预付吉首新天地的租赁费余额为 

43,919,461.44元。另吉首新天地公司本期代付停车场费用525,370.90元。 

 

本公司子公司重庆合川步步高商业有限责任公司租赁重庆市合川区步步高宝川置业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步步高宝川置业公司)所有的位于重庆市合川区合阳办合阳大道2号负

一层至六层物业, 约64,586.46㎡,该物业为准精装修房。租赁期限为10年，计租起始日为2015

年3月20日。第1—3年租赁费用为人民币40元（肆拾元）/月/平方米；第4—6年租赁费用为

人民币42元（肆拾贰元）/月/平方米；从第7年开始每3年租赁费用递增5%。公司在物业交付

后五个工作日一次性向步步高宝川置业支付前3年的租赁总费用。2015年 2月已向步步高宝

川置业公司预付租赁费93,004,502.40元，截至2015年12月31日，预付步步高宝川置业公司的

租赁费余额为68,972,121.26元。 

 

3. 关联方资金拆借 

单位： 万元 

关联方 拆借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步步高投资集团 41,760.00 2015 年 02 月 03 日 2015 年 03 月 31 日 

步步高投资集团 18,000.00 2015 年 03 月 10 日 2015 年 08 月 31 日 

步步高投资集团 29,880.00 2015 年 05 月 25 日 2016 年 05 月 25 日 

步步高投资集团 20,000.00 2015 年 08 月 07 日 2016 年 08 月 06 日 

步步高投资集团 22,000.00 2015 年 08 月 13 日 2016 年 08 月 12 日 

步步高投资集团 8,000.00 2015 年 09 月 01 日 2016 年 09 月 01 日 

步步高投资集团 5,800.00 2015 年 10 月 22 日 2016 年 10 月 22 日 

步步高投资集团 14,200.00 2015 年 10 月 23 日 2016 年 10 月 23 日 

步步高投资集团 2,537.35 2015 年 10 月 28 日 2016 年 10 月 27 日 

合计 162,177.35   

 

4. 关联担保情况 

本公司及子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 

起始日 

担保 

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步步高投资集团 人民币 10,000 万元 2015 年 3 月 30 日 2016 年 3 月 30 日 否 

步步高投资集团 人民币 80,000 万元 2015 年 11 月 1 日 2016 年 6月 22 日 否 

钟永利 人民币 2,000 万元 2015 年 9 月 11 日 2016 年 9 月 10 日 否 

钟永利 人民币 2,000 万元 2015 年 9 月 24 日 2016 年 9 月 23 日 否 

钟永利 人民币 2,000 万元 2015 年 7 月 22 日 2016 年 7 月 21 日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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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永利 人民币 2,000 万元 2015 年 8 月 31 日 2016 年 8 月 31 日 否 

钟永利 人民币 2,000 万元 2015 年 9 月 15 日 2016 年 9 月 14 日 否 

钟永利 人民币 5,000 万元 2015 年 7 月 2 日 2016 年 7 月 1 日 否 

 

四、2016 年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1. 出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定价原则 预计 2016 年金额 

步步高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广告代理、策划执行 遵循市场原则 不超过 2000 万元 

步步高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出售商业预付卡 遵循市场原则 不超过 500 万元 

公司将向步步高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出售商业预付卡，预计 2016 年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 万元。关联定价原则：遵循市场原则。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如一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步步高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广告代理、会务服务等服务， 预计 2016

年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关联定价原则：遵循市场原则。 

 

2. 关联租赁情况 

(1) 明细情况 

1) 公司出租情况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16 年预计 

广西禾唛餐饮有限公司 场地租赁 170 万元 

2) 公司承租情况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情况 

 

2016 年预计额 

（单位：元） 

起始日 终止日 

步步高投资集团 本公司 

金海大厦（包括

负一楼、地面 3

－6层） 

2,332,800.00 2016.1.1 2018.12.31 

步步高投资集团 

湘潭步步高

连锁超市有

限责任公司 

金海大厦地面 1

－2层 
2,332,800.00 

2016.1.1 

 
2018.12.31 

步步高投资集团 本公司 

康星大厦(建设

北路 2号一、二

层) 

2,451,600.00 2014.4.01 2017.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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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高投资集团 本公司 
湘潭市建设南路

一至八层 
33,182,460.00 2015.11.1 2025.10.31 

吉首市新天地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吉首步步高

商业连锁有

限责任公司 

步步高置业•新

天地（吉首）项

目负一至六夹层 

23,400,269.28  2014.1.1 2023.12.31 

重庆市合川区步

步高宝川置业有

限责任公司 

重庆合川步

步高商业有

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合川区合

阳办合阳大道 2

号负一层至六层 

24,032,381.14 
2014.12.2

0 
2024.12.19 

郴州步步高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 

郴州市国庆北路

与北湖路之间负

一层及地面一至

八层 

52,538,805.00 2016.2.1. 2026.1.31 

步步高置业有限

责任公司 
本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莲

城大道68号九华

大街迷你秀场物

业 

2,425,068.00 2016.1.1 2018.12.31 

步步高置业有限

责任公司 
本公司 

长沙市岳麓区枫

林三路与东方红

路交汇处的部分

物业 

4,104,480.00 2016.5.1 2025.4.30 

小  计   146,800,663.42   

(2) 本公司子公司租赁步步高投资集团所有的位于于湘潭市建设南路一至八层物业，约

61,449 ㎡。租赁期限为 10 年，计租起始日为 2015 年 11 月 1 日。第 1—3 年租赁费用为人

民币 45 元/月/平方米；第 4—6 年租赁费用为人民币 55 元/月/平方米；从第 7 年开始每 3

年租赁费用递增 5%。公司在物业交付后五个工作日一次性向步步高投资集团支付 1-3 年的

租赁总费用。2015 年 11 月已向步步高投资集团预付租赁费 10,000,000.00 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预付步步高投资集团的租赁费余额为 4,469,590.00 元。 

本公司子公司吉首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租赁吉首市新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吉首新天地公司）所有的位于湖南省吉首市武陵东路的步步高置业·新天地（吉

首）项目附一至六夹层（部分物业），约 54,167.29m
2
，该物业为准精装修房。租赁期限为

10 年，计租起始日为 2014 年 1 月 1 日。第 1—3 年租赁费用为人民币 36 元 /月/平方米。

第 4—6 年租赁费用为人民币 45 元 /月/平方米，从第 7 年开始每 3 年租赁费用递增 5%，公

司在物业交付后五个工作日一次性向吉首新天地公司支付前 3 年的租赁总费用，2013 年 11

月已向吉首新天地公司预付租赁费 9,072.00 万元。 

本公司子公司重庆合川步步高商业有限责任公司租赁重庆市合川区步步高宝川置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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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步步高宝川置业公司)所有的位于重庆市合川区合阳办合阳大道 2 号

负一层至六层物业, 约 64,586.46 ㎡,该物业为准精装修房。租赁期限为 10 年，计租起始日

为 2015 年 3 月 20 日。第 1—3 年租赁费用为人民币 40 元（肆拾元）/月/平方米；第 4—6

年租赁费用为人民币 42 元（肆拾贰元）/月/平方米；从第 7 年开始每 3 年租赁费用递增 5%。

公司在物业交付后五个工作日一次性向步步高宝川置业支付前3年的租赁总费用。2015年 2

月已向步步高宝川置业公司预付租赁费 93,004,502.40 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预付

步步高宝川置业公司的租赁费余额为 68,972,121.26 元。 

 

3. 关联方资金拆借 

 

关联方 拆借金额(万元) 说明 

步步高投资集团 预计 2016 年不超过 20 亿元 

借款利率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为准,如遇中

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调整，从第二日起

按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后的利率执行。如公司

提前还款，将按实际用款天数计算利息。 

公司拟向公司控股股东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借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贰拾

亿元，借款期限为壹年，借款可分次发放，在上述额度里可循环使用。借款利率以同期银行

贷款利率为准, 如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调整，从第二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后

的利率执行。如公司提前还款，将按实际用款天数计算利息。该笔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的流

动资金。 

 

4. 关联担保情况 

本公司及子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 

起始日 

担保 

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步步高投资集团 人民币 10,000 万元 2015 年 3 月 30 日 2016 年 3 月 30 日 否 

步步高投资集团 人民币 80,000 万元 2015 年 11 月 1 日 2016 年 6月 22 日 否 

钟永利 人民币 2,000 万元 2015 年 9 月 11 日 2016 年 9 月 10 日 否 

钟永利 人民币 2,000 万元 2015 年 9 月 24 日 2016 年 9 月 23 日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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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永利 人民币 2,000 万元 2015 年 7 月 22 日 2016 年 7 月 21 日 否 

钟永利 人民币 2,000 万元 2015 年 8 月 31 日 2016 年 8 月 31 日 否 

钟永利 人民币 2,000 万元 2015 年 9 月 15 日 2016 年 9 月 14 日 否 

钟永利 人民币 5,000 万元 2015 年 7 月 2 日 2016 年 7 月 1 日 否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公平合理，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公司经营规模，提高公司效

益，巩固和扩大公司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保证公司的市场规模和经营业绩，对

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是有利的，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上述关联

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

被其控制。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

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公司的关联交易依

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参照市场价格确定关联交易价格，不会损害公司和广

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在董事会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合

法有效。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七、监事会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系为公司开展正常经营管理需要，交易价格依

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参照市场价格确定关联交易价格，不会损害公司和广

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八、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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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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